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i黔 04· 开刂更.41()号

罪犯查方盛,男 ,1998年 9月 4日 生,布依族,高 中文

化,贵州省兴义市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月 24日 作出(2019)

黔 2301刑初 129号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查方盛犯

故意伤害罪,判 处有期徒刑七年零二个月;与 同案被告人连

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 85807元 (含 已支付的

42000元 ),其 中查方盛承担 12871元 (含 已支付的 10000元 )。

被告人查方盛及其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2月 31日 作出

(2020)黔 23刑终 173号 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查方盛的

定罪量刑及附带民事部分判决。刑期自 2018年 2月 22日 起

至 2025年 4月 21日 止。于 2021年 3月 23日 交付执行。执

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

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查方盛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8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于
2022年 1月 5日 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 2871元。认定的



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

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结算票据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查方盛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查方盛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

至 2024年 8月 21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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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黔 04刑更 411号

罪犯陈全兵,男 ,1979年 9月 12日 生,汉族,文言 ,

贵州省贞丰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于 2020年 9月 11日 作出(2020)

黔 2325刑初 135号 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全兵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刑期自 2020年 5月 21日 起至

2026年 11月 20日 止。于 2020年 11月 11日 交付执行。执

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陈全兵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1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4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4月

获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

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陈全兵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陈全兵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

至 2026年 7月 20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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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4.)票钤·04.开刂更 412.号

罪犯付建,男 ,1976年 4月 7日 生,布依族,初中文化 ,

贵州省普安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于 1999年 6月 24日 作出(1999)

普刑初字第 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建犯抢劫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300元赃款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贵州省安顺市西

秀区人民法院于 2016年 5月 10日 作出(2016)黔 0402刑 初

199号 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建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加前罪余刑九年零十一个月又十九天,罚 金人民币1000

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十一

个月又十九天,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5年 11月 4日 起至 2027

年 5月 3日 止。于 1999年 7月 22日 交付执行。服刑期间,

因有悔改表现,于 2019年 8月 30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八个月 ,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1年 11月 10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

六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减刑后刑期执行至 2026年 3

月 3日 止。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

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五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付建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

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1年 6

月获得一个表扬、2021年 1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6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1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6月 获

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已于 2019年 2月 缴纳罚金人民币

1000元 ,赃款 300元 已返还被害人。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

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

审核表、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 (2024)黔 2323执 86号结

案通知书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付建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

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罪行严重 ,

故应在减刑幅度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

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付建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

变。(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5年 8月 3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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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4)黔 04刑更 413号

罪犯孙家全,男 ,1970年 11月 13日 生,汉族,初 中文

化,贵州省关岭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0月

14日 作出 (2019)黔 0424刑 初 168号 刑事判决,认定被告

人孙家全犯倒卖文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1000000元 ;继续追缴倒卖文物非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被告人孙家全及其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

本院于 2020年 12月 25日 作出 (2020)黔 04刑终 200号刑

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孙家全的定罪量刑,改判继续向孙家

全追缴倒卖文物非法所得人民币 1430000元。刑期自2019年

3月 20日 起至 2025年 3月 19日 止。于 2021年 2月 3日 交

付执行。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

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

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孙家全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1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于 2022年 2月 23日 缴纳罚金
人民币 1000000元 ,2023年 6月 19日 缴纳非法所得人民币
145129.18元 ,2023年 9月 5日 缴纳非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



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

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缴费收据、关岭自治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孙家全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未按法

院生效裁判履行全部财产性判项,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

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

裁定如下 :

对罪犯孙家全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减刑后刑期执行至

2024年 11月 19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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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黔 04.开刂.更~414.号

罪犯朱记兵,男 ,1977年 7月 1日 生,苗族,小学文化 ,

贵州省黔西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于 2016年 6月 20日 作出(2016)

黔 0522刑 初 184号 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记兵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16

年 2月 9日 起至 2027年 2月 8日 止。于 2016年 7月 14日 交

付执行。服刑期间,因有悔改表现,于 2019年 6月 3日 获本

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1年 6月 7

日获本院裁定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减刑后

刑期执行至 2025年 11月 8日 止。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

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

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六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朱记兵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1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1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4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8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3月 获得

一个表扬、2023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贵州

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

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朱记兵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罪行严

重,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朱记兵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不变。(减刑后刑期执行至 2025年 4月 8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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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4.)∶黔 04.开刂.更~4.15号

罪犯陈贵龙,男 ,1990年 8月 1日 生,汉族,初中文化 ,

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0月

20日 作出 (2020)黔 0423刑 初 14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

人陈贵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0年 6月

22日 起至 2024年 6月 21日 止。于 2020年 11月 11日 交付

执行。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陈贵龙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1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9月 获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 :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

犯减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陈贵龙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陈贵龙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



至 2024年 5月 21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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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i黔 04.开刂.更.416· 号

罪犯陆迅,男 ,1998年 8月 14日 生,彝族,初 中文化,

贵州省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于 2020年 8月 12日 作出(2020)

黔 0525刑 初 122号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陆迅犯强

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经济损失人民币 2000元。刑期自2020年 1月 3日 起至 2026

年 4月 2日 止。于 2020年 9月 24日 交付执行。执行机关贵

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

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陆迅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

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8

月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8月 获

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

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陆迅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

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未按法院

生效裁判履行财产性判项,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



对罪犯陆迅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5年 12月 2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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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l黔 04.开刂更.417号

罪犯彭泽权,男 ,2000年 2月 12日 生,汉族,初 中文

化,贵州省盘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原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于 2017年 5月 27日 作出(2017)

黔 0222刑 初 2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彭泽权犯

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9000元 ;由被

告人彭泽权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同案被告人共同连带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损失人民币 17251.93元。被告人彭泽权

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 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7年 9月 1日 作出 (2017)黔 02刑终 267号刑事附

带民事裁定,驳 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 11月 24

日起至 2025年 11月 23日 止。于 2017年 9月 14日 交付执行。

服刑期间,因有悔改表现,于 2020年 4月 29日 获本院裁定 ,

减刑九个月;2022年 5月 6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减

刑后刑期执行至 2024年 6月 23日 止。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

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四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彭泽权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 ,

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3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7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2年 12

月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6月 获得一个表扬。另查明,该犯

口



已于 2018年 2月 缴纳罚金人民币 9000元 ,于 2019年 7月履

行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 4313元。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

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

表、缴款书、盘州市人民法院 (2018)黔 0222执 288号情况

说明、执行兑现款收据、盘州市人民法院 (2018)黔 0222号

执 1847号个人结案说明、盘州市人民法院 (2018)黔 0222

执 545号 情况说明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彭泽权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对罪犯彭泽权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

至 2024年 5月 23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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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黔 04.开刂.更~418.号

罪犯杨猛,男 ,1988年 11月 1日 生,仡佬族,初 中文

化,贵州省普定县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21年 2月 7

日作出 (2020)黔 0423刑 初 16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

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元 ;公安机关查获的杨猛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 46753

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杨猛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 8447元 ,

依法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 6月 25日 起至 2026

年 11月 24日 止。于 2021年 3月 23日 交付执行。执行机关

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

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

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三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杨猛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

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22年 8

月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2月 获得一个表扬、2023年 8月 获

得一个表扬。认定的依据有: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

建议书、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减刑审核表等证据。

本院认为,罪犯杨猛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

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由于其未按法院

生效裁判履行财产性判项,故应在减刑幅度内予以从严。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

对罪犯杨猛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26年 7月 24日 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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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刂  事  裁  定  书

(2024)i黔 ()4开刂更 419号

罪犯周雷,男 ,1991年 3月 29日 生,汉族,小学文化 ,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现在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于 2012年 4月 17日 作

出 (2011)黔钟刑初字第 4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雷

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4000元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

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

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元 ;涉案

未追回赃款、赃物继续追缴。被告人周雷及其同案不服,提

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年 6月 26日

作出 (2012)黔六中刑二终字第 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 3月 18日 起至 2031年 3月 17日

止。于 2012年 8月 22日 交付执行。服刑期间,因有悔改表

现,于 2015年 5月 4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一年五个月,剥夺政

治权利三年不变;2017年 8月 17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八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9年 12月 20日 获本院裁定减刑

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减刑后刑期执行至 2028年

8月 17日 止。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于

2024年 4月 9日 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

理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贵州省轿子山监狱提出,该犯在服刑期间,确

有悔改表现。共获得七个表扬,建议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周雷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

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19年 10


